附件1：
2018年乡镇（街道）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
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分）
	评分细则
	数据采集
单位

	（一）
组织

领导

（24分）
	落实党政同责
	11
	（1）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意见。
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组织学习贯彻“党政同责”意见，得3分。

乡镇(街道)贯彻落实“党政同责”要求具体措施文件，得3分。

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听取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汇报，研究协调解决食品安全重点、难点问题，得3分。

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调研食品安全工作，得2分。
	市食安办

	
	部署工作
	6
	（2）乡镇(街道)工作报告对食品安全工作有明确要求，得1分；乡镇(街道)出台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并组织实施，得1分。
（3）乡镇（街道）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对各村（社区）的绩效考核、综治考评，得2分；对当地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测评，得1分；按要求完成食安办交办的任务，得1分。
	市食安办

	
	经费保障
	4
	（4）乡镇（街道）拨付食品安全工作经费3万元，用于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举报奖励、科普宣教、培训、专项检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得4分； 
	市财政局


	（一）
组织

领导

（24分）
	示范创建
	3
	（5）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取得实效，得1分。组织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有激励政策，得1分；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有支持政策，得1分。
	市食安办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二）
监督

管理

（44分）
	专项整治
	18
	（6）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制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并按规定及时上报专项整治相关材料，得2分；建立规模以上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监管名录，得1分。
（7）开展白酒普查登记工作。对白酒小作坊和散装白酒经营者开展普查登记，建立健全监管档案，得2分，未建档1家扣0.5分，扣完1分为止。

（8）开展食品安全“清网”行动，得1分；开展食品安全“百日整顿”行动，得1分；开展“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照餐饮单位专项治理，得2分。

（9）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护源”行动，重点检查源头治理、风险隐患排查、食用农产品准入准出监管以及乡镇、城乡结合部食品有证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假冒伪劣及开展“红盾护农”等情况，根据工作成效分为三个等次，分别得3分、2分、1分，其中每个等次乡镇（街道）分别占比1/3，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

（10）开展中小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护苗行动”，根据工作成效分为三个等次，分别得3分、2分、1分，其中每个等次乡镇（街道）分别占比1/3，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

（11）开展以维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为目标的“护老行动”，重点检查建立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案件台账及案件办结率情况，开展科普宣传信息报送等情况，根据工作成效分为三个等次，分别得3分、2分、1分，其中每个等次乡镇（街道）分别占比1/3，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教育局

市卫计局

市公安局

	（二）
监督

管理

（44分）


	抽检监测核查处置
	16
	（12）制定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100批次以上，得2分，未按量完成不得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水产品（产地为本地）例行监测合格率均达到97%以上，得2分。
（13）制定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并按时完成年度风险监测任务计2分，每少完成1项扣0.5分；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制度，得1分；食源性疾病监测覆盖开展率达到60%计1分，每低10%扣0.5分。

（14）开展食品相关产品日常巡查和监督抽查的，及时处置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抽查的不合格产品，得2分，每少完成1批次扣0.3分；基层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监管机构及时公布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检查结果，得2分，否则相应扣分。

（15）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放心粮油”质量安全监测，抽检覆盖面达到100％得2分，达到90％得1.5分，达到80%得1分，否则不得分；组织实施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收获和库存环节）和粮食质量调查，完成监测任务、发布质量信息的，得2分，未开展工作不得分。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市卫计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商粮局

	
	打击
违法犯罪
	10
	（16）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对市级以上监测检出禁限用物质和农兽药残留超标的进行依法查处，得2分。
（17）食品药品工商质量基层监管所查处食品违法案件，得2分。

（18）食品药品工商质量基层监管所组织开展打击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制假售假、互联网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等工作，将各地工作分为三个等次，分别得4分、3分、2分，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

（19）开展打击食品违法犯罪“利剑”行动，得2分。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公安局

	（三）
能力

建设

（12分）


	健全
工作机制
	2
	（20）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风险预警交流制度，定期开展风险监测会商、风险预警交流，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通报，得1分（查看风险监测会商制度、风险预警交流活动记录和情况通报等相关资料）。
（2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食品药品工商质量基层监管所就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管理有效衔接，得1分。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卫计局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
	1
	（22）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规范化建设，80%以上达到规范化要求的，得1分，60%-80%达到规范化要求的，得0.5分，60%以下达到规范化要求的，不得分。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优质粮油工程
	1
	（23）完成“优质粮油工程”质检体系项目建设，有明确支持政策或具体支持措施的，得0.5分，完成100%的得0.5分，50~99%得0.2，否则不得分。
	市商粮局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3
	（24）开展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培训，且近三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得2分。
（25）按照常宁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相关规定，及时上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并妥善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得1分。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卫计局

	
	投诉举报
	1
	（26）投诉举报电话、网络、信件、接访等渠道畅通，并向社会公布，得1分。
	市农业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宣传教育培训
	4
	（27）乡镇（街道）举办1次以上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得1分。将各地工作分为三个等次，分别得1分、0.8分、0.5分，其中每个等次乡镇（街道）分别占比1/3，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
（28）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题教育，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校宣传教育内容，得1分。

（29）开展农村食品安全协管员培训，得1分。

（30）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食品安全技能培训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培训，得1分。
	市食安办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市教育局

市卫计局

市农业局

市畜牧水产局

	（四）
食品安全状况

（20分）
	专题暗访
	10
	（31）市食安办组织开展专题暗访，每发现一个问题扣0.5分。
	市食安办

	
	公众
满意度测评
	10
	（32）以市食安办组织第三方民调机构开展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情况为依据。
	市食安办

	（五）
加分项

（最高不超过

5分）
	制度创新
	（33）在完善农村集体聚餐监管，乡镇 （街道）协管员、信息员建设，农村厨师备案等方面工作有举措、有成效，每项加1分。
	市食安办

	
	打击违法有力
	（34）破获和查处重大食品或食用农产品违法案件，每件加1分； 
	市公安局
市农业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经费投入
	（35）食品安全经费超过3万元，加1分； 
	市食安办

	（六）
减分项
	专项整治
	（36）未开展“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无照餐饮单位专项治理，减4分（未按照市专项领导小组规定时点完成工作任务、报送工作情况，减2分；专项治理没有取得实效，减1分；被省、衡阳市督查发现问题扣1分）。
	市食安办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督查督办
	（37）衡阳市食安办、常宁市联合组织对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发现问题，未落实整改到位的，减4分；未落实衡阳市食安办、常宁市食安办下发的督查督办整改意见的，减4分。
	

	
	依法行政
	（38）未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要求开展食品相关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每项减0.5分。
（39）不按规定依法处罚，随意减轻处罚，每发现1起减1分。

（40）发生学校（含幼儿园）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每发生1起减2分；出现瞒报、谎报、迟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的，每发现1起减2分。
	市农业局
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注：除特别注明的以外，各小项的减分累计不超过本小项的总分。本考核评价细则中涉及百分比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